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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陇川县湖北入滇和返滇人员
管理方案的通知

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各工作组：
现将《陇川县湖北入滇和返滇人员管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陇川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年1月30日

陇川县湖北入滇和返滇人员管理方案

根据《云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发现和追踪管理的通知》（云应疫明电发〔2020〕4号）、《关于印发德宏州湖北入滇和返滇人员管理方案的通知》（德疫指发〔2020〕10号）精神，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止疫情扩散和蔓延，特制定本方案。
一、管理对象
（一）对湖北入滇和返滇人员离开湖北未超过14天，目前已经进行居家医学观察的人员，必须到指定的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二）对1月30日00:00时后，由湖北入滇和返滇的人员，必须到指定的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二、工作职责
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留验站的设立和统一管理，公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住建部门共同开展留验站具体工作。
（一）县卫健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住建局：负责对留验站的日常管理工作；根据留验对象的数量，设置足够数量的医护人员；每日对留验站垃圾进行清运。
（二）县公安局：负责派出足够数量的警务人员，承担维持现场秩序、处置突发状况等职责。在发生重大突发状况时，及时赴现场进行处置。
（三）工作人员
1.医护人员：负责对留验对象的健康状况进行动态和实时监测，并确保留验对象出现紧急健康状况时，能够及时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2.公安人员：负责维持留验站及周边秩序，处置突发事件。
3.服务人员：负责留验站的餐饮、卫生、垃圾处理等服务性工作。
三、应急处理措施
（一）留验站点
1.华都大酒店；
2.迎晨大酒店。
联系人及电话：赖芳
按照留验对象人数，视情调整安排入住酒店（留验站）。
（二）观察内容
对所有集中在留验站的人员，必须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监测；对酒店留验场所进行消毒或杀灭病媒生物；开展疫情防治知识宣传、心理疏导等。
（三）防控人员组成
1.医务人员：由县医院、章凤社区中心卫生院分别抽调医务人员2名，每天上午、下午各进行一次留验对象的健康监测。负责人：尚云仙，彭东艳。
2.安保人员：由公安辖区派出所、保安公司抽调人员组成，对集中留验点人员划定人员活动范围。总负责人：张勇，保安公司负责人：尚立伟
3.场地消杀、流调、取样人员：由县疾控中心安排人员，对场地进行消杀，重点对象样品采集进行送样检测，以便及时明确诊断，为防治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和开展提供依据。总负责人：杨时龙
4.酒店入住人员后勤保障：由县文化和旅游局抽调人员及宾馆工作人员组成。负责做好入住—退房时间登记备案，填写滞留陇游客安置登记表等。总负责人：赖芳5.垃圾清运人员：由县住建安排人员负责每天清运到县医院废弃医疗垃圾处理点。负责人：黄红武，罗加松
6.物资保障：口罩、红外线体温检测仪、消杀药品、派驻工作人员日常生活必需品和个人防护设施等由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负责提供保障。总负责人：柳迎红
（四）重点人员转运
1.各乡镇（农场）必须于1月30日24时前，对反馈到辖区内的所有人员，全部转运到指定的隔离留验站进行医学观察。
2.运送无症状的人员，由各乡镇（农场）动员，采取防护措施（戴口罩），引导前往留验站进行医学观察。
3.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可疑重点人群，必须到指定的留验站进行医学观察，不得再采取居家隔离。由乡（镇）、农场辖区派出所、卫生院动员，联系县120转运车进行转运，严格按转运操作规范进行。负责人：赵美伟。
四、医学观察的解除
[bookmark: _GoBack]县专家调查小组对留验人员身体监测情况进行评估，报请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后，作出结束留观人员观测的决定，解除医学观察，方可逐步安排返程。负责人：彭腊么。
五、跟踪随访
实行工作日报制。每日由医务人员专人负责将每日下午5时前将留验站工作情况汇报指挥部。指挥部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防制措施，直至疫情得到完全控制。负责人：彭玉光1898823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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